














第十九条 奖励性绩效工资

第五章 旷工的认定及待遇发

(一) 教职工休婚假、丧假、护理假，正常发放奖励性绩

效工资。

(二) 连续病假或一个考勤周期内累计病假，满2周不满

3周者扣发半个月的奖励性绩效工资；满3周不满1个月者扣

发当月奖励性绩效工资；病假满1个月及以上者，扣发其病假

期间的奖励性绩效工资。其中经省市特约医院诊断属患严重疾

病者(如恶性肿瘤、精神分裂症等),在参照国家有关规定的

基础上酌情处理。

(三) 连续事假或一个考勤周期内累计事假，满1周不满

2 周者，扣发半月的奖励性绩效工资；满2周不满1个月者扣

发当月奖励性绩效工资；事假1个月及以上者，扣发其事假期

间的奖励性绩效工资。

第二十条 工伤期间享受停工留薪待遇，原工资福利待遇

不变。 工伤教职工应在认定工伤后两年内完成劳动能力鉴定，

评定伤残等级后，按有关规定享受伤残待遇，停发原待遇。

放

第二十一条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按旷工处理。

(一)凡未办理请假、续假手续或请假、续假未经批准而

擅自离岗的、不到岗以及不参加学院或二级单位组织活动的；

(二)弄虚作假、 骗取病假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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